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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治治中中国国是是执执政政方方式式的的升升级级
清华大学教授林来梵：依法治国本质是约束公权力

依法治国首要是依宪治国

齐鲁晚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坚
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
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作
为宪法学者，您怎么看这句话？

林来梵：我觉得当今中国最大的
问题，是公共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
束。公共权力的腐败、一定意义上的
失控，就是因为公共权力太大。

依宪治国的本质就在于一方面
赋予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
对它进行规范，约束它不被滥用。这
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宪法也主要由
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国家组织规
范，它规定国家机关怎么建设、怎么
建立，一些职权如何分工等等。另外
一方面就是基本权利规范，保护公民
的基本权利。

法治建设首先要强调依宪治国，
用宪法来约束公共权力。但宪法并不
直接去约束公共权力，而是通过宪法
约束其他法律法规，将宪法作为其他
法律法规评价的标准和依据，对其他
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

所以我觉得，依宪治国正像总书
记所讲的，是依法治国的首要。依法
治国能不能行得通，关键不在于民
法、刑法等能不能行得通，主要在于
公法能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齐鲁晚报：您曾在浙江大学任
教，也曾参与“法治浙江”建设。而“法
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浙江省
委书记时提出来的。是不是这种对公
共权力要约束，强调公务员要有法治
的思维在那时就提出来了？

林来梵：某种意义上讲，法治中
国是“法治浙江”扩大版。“法治浙江”
是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
时提出来的，不仅提得早，而且是一
个体系化的构想。它的构想就是推动
浙江省的法治化，跟现在“法治中国”
的许多内容是相通的。

我曾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立

法专家库成员，曾就“法治浙江”在学
理上进行讨论，讨论这一提法是否成
立。我个人认为是成立的。就像改革
开放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
样，法治建设，也是一部分地区可以
先搞起来。法治水平有高有低，而且

“法治浙江”不仅指制度建设，还指实
现形态。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小企
业主、企业家比较多，他们也需要保
护自己的财产，普通民众法律意识也
相对其他地区较强。所以我认为先在
一个地方上落实是可行的。

“法治浙江”除了强调结合浙江
实际立法、执法、司法外，还强调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强调公务员懂法守
法、严格依法行政。要求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
带头学习法律、遵守法律，维护宪法
和法律的权威，自觉成为建设“法治
浙江”的实践者、推动者、宣传者。对
党员、公务员队伍约束，也是法治中
国的一个方向。习总书记当时就意识
到了这一点。

齐鲁晚报：从“法治浙江”扩大到
“法治中国”，实现起来有没有难度？

林来梵：难度很大。“法治中国”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法治的本质就是
要求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自己要把
自己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
克服的东西很多。我们中国在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法律法规会束缚
改革，所以有些官员不喜欢法律，但
是完全放开又不行，就像在高速公路
上，任何规则都没有，连黄线都没有，
随便开车，那多危险。但是有了规则
之后，他们又觉得碍手碍脚不方便，
我开快车不方便，很难超车，所以就
存在这样一个矛盾。

当一些法律阻碍改革、发展时，
只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符合改
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
修改，使法律能推动改革，为改革保
驾护航。

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于18日、19日在南昌举行年会，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要专题讨论
的依法治国问题充满期待，“从目前各方释放出来的信号看，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很乐观。”有专家说。

又逢五四宪法颁布60周年，学者在年会上集中探讨了宪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中国的关联。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时，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林来梵教授说，依法治国目前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共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法治建设首先
要强调的就是依宪治国，用宪法来约束公权力。

齐鲁晚报：习总书记说，人民群
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
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
决实际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来梵：我们已经进入后立法
时代。2011年就宣告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基本完成，但是这个法律体系
里面主体部分是什么，法律不多，法
规设立的多，法律就两百多部，行政
法规八千多部，地方性法规可能更
多，有人说两万多，有人说三万多，
政府规章，那就数不胜数了，国务院
的部委规章，还有地方政府规章，这
个量更大。

但地方性法规还有政府规章都
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往往
体现了部门利益、地方主义的倾向，
急需清理或者修订，有些条款还是
违犯上位法的，有的甚至可能违犯
宪法。

法律不管用就容易导致社会矛
盾，出现上访、闹访。这些问题产生
的原因往往还是公权力侵权，更可
怕的是，有些不是公权力非法的侵
权，而是合法的侵权，所以法律法规
本身是有大量问题的，需要修改。

齐鲁晚报：最近一年，司法领域
出现不少新变化，比如司法公开、废
除劳教等，让人们对中国司法、法治
的未来抱有很大信心，但如何塑造
法律的信仰，让普通民众相信法，遇
到事情首先想到运用法？

林来梵：我觉得当前最应该做
的，是从上到下，不断推动中国法治
建设。在此过程中，人们得到对法律的
一些好的体验，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让
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
义，这样人们会渐渐相信法律，民众的
法律意识也慢慢得到培育。

这样，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
而上的发展能对接起来，也能确保
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
改变而改变。但这需要长时间的努
力，浙江省在建设“法治浙江”时就
认识到了法治建设的长期性。这次
全会非常重要，估计框架性的内容
比较多，但在之后，我们对法治建设
一定不能松懈。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最根本的要求

齐鲁晚报：您认为“法治中国”
与西方的法治有什么区别？

林来梵：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
接受西方的法治，包括应该引进司
法独立等。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有点
极端，“法治中国”首先要看到它的

“中国性”，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是
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主体立场，
来建构的一种国家治国理政的模
式，必然有“中国性”。

此外，我们的法治，它目前毕竟
不是一个完全自下而上推动的，而
是由执政党推动的，这就决定了中
国的依法治国具有“中国性”，法治
不可能去否定党的领导，恰恰相反，
法治意味着党执政方式的一种改
变，依法治国就意味着党执政方式
的改变。

当然反过来可以说，如果执政
党没有认真全面地推动依法治国，
它的合法性或许会受到挑战。执政
党很好地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它
维护和加强自身的合法性，也有利
于中国的长治久安，有利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实现。

齐鲁晚报：关于司法体制改革，
很多人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会提
及，那么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
么？

林来梵：司法改革的重点有许
多。我同意现在的一个说法，员额制
的建设并不是重点，就是为法官定
编。我觉得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
是怎样落实独立审判权和独立检察
权，这个非常重要。落实这一点，审
理案件的人责任就加大了，加大之

后，他的压力也大了，而与此同时，
职业保障要做好，否则法官顶不住，
即使顶住了，人才也要流失，我觉得
这很重要。

齐鲁晚报：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过，要更加善于运用法治这个集中
体现现代化治理本质要求的思维方
式。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本质就是法
治吗？法治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林来梵：纵观古今中外，合法性
有三种，一种是传统型的，公共权力
靠继承，或者在历史当中形成。像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中形
成的，这会产生传统型的合法性或
者正当性；第二个是卡里斯马型，靠
领袖的非凡魅力，魅力来自哪儿？来
自领袖个人优秀的品格，对公共利
益高度的热情，对人民的热爱，以及
对自己神圣使命的追求；第三种，是
法理型，就是依法治国。

用我们的话来说，法理型的合
法性，就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通
过法律这个理性来治理。马克斯·韦
伯分析说，前面两种合法性的模式
都是过去的，虽然也是有效的，但现
代国家更重视法理型的。我们强调
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不仅关系到党
的执政方式的转变，而且关系到中
国共产党合法性模式的升级转变，
要提到这个高度来看。这种执政方
式强调法治，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
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这是现代国家
治理的最根本和最内在的要求，有
一些非常明显的优点，这个连古希
腊的亚里士多德都论述过。

林来梵，男，1963年3月出生，福建福州人。曾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大学
任教。2009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法学》主编，清华
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是我国“规范宪法
学”的代表性学者。

人
物
简
介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寇润涛 实习生 周一 邵鲁文

从宪法60年看依法治国

1954年宪法
时间：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

1975年宪法
时间：
1975年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

1978年宪法
时间：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

1982年宪法
时间：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通过

1988年宪法修正案
要点：
1、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2、第十条第四款土地使用权：使用权修改为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宪法修正案
要点：
1、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等提法
写进宪法序言
2、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取代“国营经济”、

“国营企业”
3、删去“农村人民公社”的提法，确立“家庭联
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法律地位
4、将县级人大每届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

1999年宪法修正案
要点：
1、将“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写进序言；增加“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容
2、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4年宪法修正案
要点：
1、“三个代表”入宪
2、“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
3、私产入宪
4、征地补偿入宪
5、“三个文明”入宪
6、国歌入宪
7、“戒严”改“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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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治建设要先
自上而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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